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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的政策与立法都在探索教师惩戒权制度化

落实路径。中共中央、国务院已于2019年 6月印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要求“制定实施细则，明确

教师教育惩戒权”；教育部于2020年 12月 23日颁布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2021年3月1日施行，

简称《惩戒规则》），其第3条明确规定，学校、教师应当

遵循教育规律，依法履行职责，通过积极管教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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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学界对教师惩戒权的讨论集中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呈现教育学者与法学学者研究

分化的现象。在价值观上，教育学者过于注重矫正目的，容易造成教师惩戒的过度化；法学学者过于关注惩

戒的形式界限，导致对教师惩戒行为的过度苛责。在方法论上，法学学者和教育学者提倡的结论均有领域

局限性而难以收到实效。为此，在对教师惩戒权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双层清理之后，基于教育系统和法律

系统的封闭性，有必要引入社会系统论的沟通性，来优化两大系统耦合机制教师惩戒权的实施与治理。通

过教育理念和法治精神一体运作，法治方法和社会方法协同共进，来消解当前教师惩戒权的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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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teachers’disciplinary right focuses on values and methodologies,

showing the research differentiation of educational scholars and legal scholars. In terms of values, educators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purpose of correction of students’problems behaviors, easy to cause excessive punishment of
teachers’disciplinary behaviors; legal scholars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formal boundaries of punishment,
leading to excessive criticism of teachers’disciplinary behaviors. In terms of methodologies, the conclusions
advocated by legal scholars and educational scholars are limited within their own fields and difficult to be effective.
Therefore, after the double-layer cleaning of the values and methodology of teachers’disciplinary power, based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 legal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communicating nature
of Social System Theory to set up the boundary of the teacher disciplinary power under the coupling mechanism of
the two systems. Through the integrated operation of education concept and the spirit of law, the rule of law methods
and social methods can solv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dilemma of teachers’disciplinary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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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的实施，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言行；2020年12月26

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简

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1条规定，学校对有不

良行为的未成年可以采取管理教育措施，以“管理教

育措施”的方式细化教师惩戒权。

教师惩戒权实为教育系统和法律系统的结构耦

合机制。从社会系统论看，社会系统通过分化形成若

干子系统，包括法律、教育等诸多子系统，各自发挥着

无法替代的职能[1]。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是一个

封闭而自足的规范体系，而社会法学派则认为法律的

生命在于实践而非书面规则，它受教育、政治、道德和

个人价值观影响，应是开放的；而教育系统与社会互

动并向社会开放，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沟通符码[2]。系

统间若能形成稳定的结构耦合，则能弥合多元社会的

制度鸿沟。教师惩戒权本属于教育系统，但又被规范

植入法律系统，这种耦合性使其需要进入法律系统并

接受其知识反馈，实现教育系统的“认知开放”与“运

作封闭”。然而，纵览现有研究，皆未洞见其两大系统

的耦合性，教育学者和法学学者的观点视阈割裂，未

能实现有效沟通，但对具体制度的构建却都诉诸立

法，造成教师惩戒权优化羸弱的局面。两方学者的论

述集中于以下两大层面。

其一，在价值观上，有“法治价值观”与“教育价值

观”的不同偏向。一方面，法学学者以权利义务为核

心，热衷于论证教师惩戒权的属性，主要存在权利说、

权力说以及复合说。复合说认为，教师惩戒权具有权

力、权利和义务的三重属性，是特殊的行政惩戒[3]。权

利说认为，教师惩戒权是教师基于职业身份而获得的

强制性管理学生的权利[4]。权力说认为，应视教师惩

戒权为一种权力[5]。至于教师惩戒行为的性质，有学

者将其视为行政惩戒，适用行政法调整[6]；也有学者将

教育惩戒行为界定为准行政行为[7]。另一方面，教育

学者以矫正预防为核心，偏向探讨教育惩戒的目的。

有学者认为，教育惩戒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培

育德才兼备的学生，教育惩戒的目的是纠正学生的不

良品行[8]40。也有学者认为，教师惩戒的目的是让那些

违纪情节尚不严重的学生改过自新[9]16。还有学者指

出，教育惩戒要立足于人性关怀，以人为本、以生为本

才能培养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学生[10]。

其二，在方法论上，法学和教育学方法论有分歧

也有共性。一方面，法学学者从立法、行政和解释等

方面探讨教师惩戒权的完善方案。立法论认为，可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简称《教育法》）等法律中

明确教师惩戒权及其运用原则，辅之颁布教育惩戒

法[11]。行政论认为，教师惩戒权的设立应遵循法律保

留原则，实施的过程应符合正当程序和比例原则，监

督机制需畅通[12]。解释论认为，立法者未明确教师惩

戒权不代表反对教师惩戒权，教师惩戒权可以从《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简称《教师法》）第7条和第8

条中推导出来[13]。另一方面，教育学者既采教育学方

法也热衷立法论。人性化策略论认为，教师惩戒权的

实施需依靠“培育公共理性，提升道德认识能力”“发

展交往理性，合理掌控情绪情感”“提升实践理性，有

效节制欲望”等人性化策略[8]45。非法律措施论指出，

教师惩戒行为不宜用法规来调整，通过行政指导或者

行政命令规范教师惩戒行为，抑或直接授权学校制定

校规是一种适切的规制手段[14]。比较移植论认为，可

借鉴澳大利亚的“恢复性惩戒理念”，在我国构建事

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覆盖惩戒体系[15]。同时，也有较多

教育学者寄希望于立法论，似乎立法是两方都认可且

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然而，学科壁垒使两方学者的研究视野较为局

限，法律学者只关心教师惩戒的权利、义务以及行使

的形式界限，忽视了教师惩戒权立德树人的价值追

求，易对教师惩戒行为过度苛责。而教育学者只关心

惩戒权的教育初衷，对惩戒权的合法边界关注不足，

易成为滥用惩戒和体罚的借口。那么，教师惩戒权的

本质属性到底为何？能否直接从法律层面予以勘定？

现有实施教师惩戒权的方法论能否有效地将其落实？

教育学和法学对教师惩戒权的壁垒能否贯通？为回

答上述问题，本文试图先从价值观和方法论两个层

面，对既有研究的困惑进行双层清理，继而从社会系

统论视角觅求沟通、优化的路径。

二、包容非孤立：确证教师惩戒权属性的价值根基

法律价值观和教育价值观存在明显区别，在面对

教师惩戒权时，基于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

基于权利义务观，法学学者关注教师惩戒权的属性，

继而再确证教师惩戒行为的属性。权利说将教师惩

戒行为认定为履行权利行为，权力说和复合说则倾向

将教师惩戒行为界定为职务行为。教育惩戒之所以

会被有些学者理解为行政行为，是因更多地考虑学校

惩戒行为的行政处分性。基于矫正预防观，教育学者

不关心教师惩戒权的性质，更在乎纠正学生的不良行

为。诚然，现有两方研究对甄别教师惩戒权的属性与

目标确有价值，但是，不能孤立地进行判断。基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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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开放原理，本文认为，应采纳包容价值观来消疑

解惑。

其一，需要厘清教师惩戒与其他教育惩戒的关

系。目前关涉教育惩戒的概念较为混沌，同一术语在

不同学者论文中的含义迥异，导致学术争论偏离靶

心。例如，有学者认为，教育惩戒是指教师或学校对

违纪情节尚不严重的学生施加的令其改过自新的教

育矫正手段，包含教师惩戒和学校惩戒，并将学校的

纪律惩戒与学业惩戒排除出教育惩戒，即教育惩戒仅

包含教师惩戒与学校轻微惩戒[9]12。也有学者认为，教

育惩戒中的学校惩戒包含学校的纪律惩戒和学业惩

戒[16]。本文认为，对教育惩戒的理解不应狭隘，需要综

合考虑教育上的矫正性和法律上的不利性。从实施

主体来看，教育惩戒包含学校惩戒和教师惩戒，其中

学校惩戒应包含纪律惩戒、学业惩戒与轻微惩戒。纪

律惩戒即为警告、记过和开除学籍等，学业惩戒一般

包含重修、补考、降级等，轻微惩戒是以学校名义实施

的一般属于教师惩戒的内容。纪律惩戒、学业惩戒也

是学校对违规违纪学生施加的不利体验，与轻微惩

戒、教师惩戒都属于教育领域的惩戒，很难将前二者

驱逐出教育惩戒的范畴。因此，教师惩戒是与学校惩

戒并列的教育惩戒。实际上，《惩戒规则》第2条、第8

条、第9条和第10条也认可了这一理解。

其二，教师惩戒权应被界定为权力。首先，从来

源看，之前德国较为有力的学说认为，教师惩戒权是

父母监护权的转移，但是这一理论已被德国抛弃[17]。

目光回至中国语境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

称《民法典》）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存有区别，

后者明确规定了父母惩戒权，而《民法典》第1068条仅

规定了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与义务，

并未规定惩戒权。可见，父母对子女惩戒权的有无及

限度尚存争议，更遑论基于亲权转移而得的教师惩戒

权。即使承认亲权包含惩戒权，基于亲属（人身）关系

而生的惩戒权也无法转移。纵观我国所有涉学校的

法律规范，并无学校直接成为监护人的设置，因此这

种“监护转移说”在规范上难以立足。教师惩戒权植

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国家教育权，在《教

育法》和《教师法》中细化为教育惩戒权和教师惩戒

权。实际上，教师是受国家委托或授权来管理和教育

学生，教师惩戒权是国家教育权的衍生品，具有权力

属性。其次，从效果看，教师惩戒具有鲜明的权力使

然性。权利有较强的私人性，在私法中最为明显。《民

法典》中赋予公民的物权、债权等无不让权利人享受

直接的利益。然而，教师行使惩戒权并不会带来直接

的利益，反而可能会有负担。我们不能将教师的工

资、薪酬、“桃李满天下”或“利益输送”等视为行使惩

戒权的利益，因为这些与行使惩戒权并无直接关联。

反之，教师若不当行使惩戒权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且

惩戒权更不能弃之不用，否则也是一种教学失职。最

后，从监督看，权利无须接受监督，而教师惩戒权要接

受多方监督，必须谨慎行使。采取权力说能警示教师

不能弃用也不能滥用惩戒权。

其三，教师惩戒行为应属于职务行为。既然教师

惩戒权是“权力”，则教师行使惩戒权应是职务行为。

这样理解有双层实效。在教育层面，可以明晰教师肩

负着矫正学生不良行为的职责，职责性质的释明对扭

转教师“渎职”现象，以及贯彻教育“立德树人”的宗旨

意义重大。在法律层面，教师正当履行惩戒的职务行

为，即使对学生带来一定的不利后果也应实施。例

如，在“程某诉周晓君侵权案”[18]中，教师周晓君要求程

某背诵课文，程某不能将课文全部背出，周晓君随即

对其进行责打，最后程某从教室四楼跳下。法院认

为，周晓君的惩戒行为虽有不当但并不违法。同时，

即使过度惩戒行为侵害了学生权利，也应根据《民法

典》第1199条和第1200条之规定，基于教师惩戒的职

务行为性，由学校对学生承担侵权责任，至于教师责

任则由学校再行追偿。

其四，教师惩戒的目标应具有综合性。教育学者

基于矫正预防观，认为教师惩戒的基本目标是矫正学

生的不良行为，长远目标是培育契合时代要求的人

才。而法学学者则认为，惩戒权行使的目标是培育学

生的规则意识，包含三个层次：初级为树立遵守规则

的认知；中级为树立法治思维下的规则意识；高级为

善于将法治思维内化为行动理由[19]。可见，不同价值

观促使双方对教育惩戒权寄予不同的目标追求。本

文认为，对于教师惩戒权行使的目标不能人为割裂，

需要从不同层面进行综合剖析。从宏观上看，教师惩

戒权的目标是培育有法治思维、法治意识且符合新时

代要求的人才。从中观上看，教师惩戒权的目标是培

育学生遵守法律的意识，督促学生努力学习。从微观

上看，教师惩戒权的目标是教育学生遵守校规和纪

律，矫正学生不良品行。

三、单一无实效：既有教师惩戒权方法论的甄别

针对教师惩戒权实施的方法论，法学和教育学在

立法论上已达成共识，但立法之外的方法论却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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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本文认为，对教师惩戒权的落实与优化，单一

层面的方法论并不能奏效。

其一，单纯的立法论并非万能良药。诸多学者之

所以诉求立法论，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国现有法律并无

教师惩戒权的规制。实则不然。我国现有法律虽无

教师惩戒权的明确概念，但确有教师惩戒权的规范旨

趣，包含以下两种类型：（1）直接规定教师享有教学管

理权。我国《教育法》第33条规定，教师享有法定权利

和履行法定义务；《教师法》第3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

育职责的专业人员，第7条规定教师对学生的学习发

展有指导权，这两条实际上是教师对学生管理权的明

示。（2）源于学校惩戒权的教师惩戒权。教师是履行

学校教育职责的专责人员，学校的教育权限也是其行

使的重要根据。《教育法》第29条规定，学校有权对受

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第31条设置了学校管理教育权，这些学

校的教育管理权大多端赖教师实现。立足法教义学

视角，不能因欠缺明确提法就断定我国教师惩戒权阙

如，继而求助立法论。实际上，《惩戒规则》已以部门

规章的形式认可了教师惩戒权的存在。综合相关条

款，可提炼出教师惩戒权的实质内容。实际上，纵观

现有立法论，并非在法律体系内增添实质内容，旨在

实现教师惩戒权的实名化。根据奥卡姆剃刀（如无必

要，勿增实体）原则，没有实质内容的重复立法，不仅

虚耗立法资源，也有损法律权威。

其二，纯粹的教育方法论易陷入“口号主义”。教

育学者提出的纯粹教育学方法论，因欠缺实操性而坠

入“自说自话”。首先，前文所谓的“教育惩戒实施的

人格化策略”，实为口号式宣言，并未激起任何涟漪。

其次，诸多学者提出的界定教师惩戒行为的限度标

准，皆以基本原则为切入点，因比较空洞而难以运作。

再次，通过行政指导、行政命令或者校规的方式来规

制教师惩戒也难有实效。一方面，行政指导等并无法

律拘束力，对于违规实施惩戒行为并无强制性的不利

后果，有使滥用惩戒行为肆意成风之虞。另一方面，

提倡通过行政指导、行政命令和校规规制教师惩戒的

学者，皆是以教师惩戒并无法律规制或不宜由法律规

制为前提。但是，单纯通过行政指导、行政命令或校

规来设置教师惩戒权有违法律保留原则，毕竟教师惩

戒会给学生带来不安体验，因此这一主张存在明显的

悖论。最后，部分学者从整体社会政策视角提出完善

教师惩戒的思路，例如矫正单极化赏识教育、摆正师

生关系、引导社会舆论等，诸如此类建议单靠某一系

统发力无法落实，需要社会诸系统共同协力。

其三，比较移植方法论应止于参考。诸多教育学

者对国外教师惩戒制度进行梳理后，从比较教育视角

提出应将某国制度移植到我国。对于域外制度必须深

刻思考其本土化的契合度，而非纯粹拿来主义。例如，

欧美的相关制度我们不能完全照搬。我国教师与欧美

教师的处境难以相提并论。欧美中小学班级人数较

少，课堂秩序容易控制，学校活动空间大，学生课业压

力小。欧美的家庭教育较为注重子女的独立自主训

练，且欧美的文化体系与我国存在显著区别，引入国外

制度必须思考支撑该制度的周遭文化能否适应。

四、教师惩戒权治理的优化：基于社会系统论的

路径

为何既有研究对教师惩戒权的优化会存在分化，

且各种方案往往多无实效？为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

告别封闭性系统论，转向开放性的社会系统论。

（一）社会系统论的引入

系统论发轫于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的著作

《一般系统论》。巴纳德是社会系统学派的鼻祖，其将

社会系统概括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的协助系统。帕

森斯在《社会系统》中，将社会视为一个整系统，其内

部又可划分为若干子系统。社会系统论注重从整体

层面分析和把握社会发展形态，也注重各子系统之间

的互动和联系，在系统的动态平衡中掌握社会的结构

变迁（结构功能论）。[20]

卢曼在其著作《社会系统：一般理论纲要》中将帕

森斯所强调的“系统”高于“功能”改造成“功能”优于

“系统”，提出了“环境开放社会系统的职能结构理

论”，并在后续作品中予以发展，将社会系统理解为各

种社会行为的总称，法律、教育只是分化了的社会功

能系统。社会系统论分析的对象是社会系统的职能，

其建构了一种分析模式对各个不同的子系统进行勾

勒和比较，社会系统仅在运作上封闭，在认知上是开

放的。[21]我们不能从一种单一主导观念去把握社会，

需要理解法律、教育等各个功能系统已相对自律化，

现在这些功能系统也各自相互地成为其中任何一个

系统的环境。

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有七大特征：（1）告别规范性

系统论。卢曼认为系统之所以运行，不是因其首先是

系统，而是因它的基本功能互相自我参照，社会系统

并非一个规范的概念。（2）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的转

换。主张将人的认识过程和外在世界看成各自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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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大系统，还强调认识过程的对象并不一定同认识

的主体及其思想过程有直接的勾连。（3）反人本中心

主义系统理论。将人妥善地安排在社会系统之中，以

便从社会系统运行的观点去分析人和行动者的问题。

（4）技术主义的“简单化”原则。任何现代技术产品都

应用了优化原则，作为维系自身生命和发挥威力的基

本程序。（5）自我生产性和自我指涉系统。（6）多学科

整合与比较研究方法。（7）系统理论语言的反思性。[22]

卢曼的系统论提供一个图景，即系统与环境的差异，需

要有沟通理性的自由建构，还要以沟通行动理论为前

提，应该用经验性理论去解释语言与沟通能力。教育

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整合的形式，

子系统机制的优化是社会系统论的核心议题，而优化

的目的就是为了形成良好的综合效应，克服传统机制

发展的弊病。各个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内部各要

素之间都必须协调，只有这样系统才能有序发展。

目光再回到作为教育系统和法律系统结构耦合

机制的教师惩戒权，在卢曼社会系统论看来，其是系

统之间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形式，一方面作为教育系统

的元素，另一方面又要接受法律系统的知识反馈。在

法律系统内需要辨别教师惩戒权的合法与非法，在教

育系统内需要判断惩戒行为的目的是否正当。法律

系统需要接受其他子系统的刺激，并吸收因外部环境

刺激而生的信息冗余，以此避免在教师惩戒权合法性

判断上的僵化与保守，促使法官接受法律系统外的其

他知识，继而甄别惩戒行为的合法性边界。法律系统

由封闭转向开放，也是法律思维向法治思维升级的体

现。教师惩戒权这种结构耦合，如何才能弥合教育系

统和法律系统的制度鸿沟？应当需要沟通。通过沟

通，系统将环境刺激吸纳为内部结构，如经济系统与

法律系统耦合形成了合同制度一样，教育系统和法律

系统耦合形成的教师惩戒权，需要吸纳系统与环境之

间的冲突并予以沟通，才能稳固与优化结构耦合。

（二）双重理念一体运作

在系统内进行封闭性思考，这样的教师惩戒权行

使理念会衍生诸多问题。其一，在法律系统内过于关

注教师惩戒行为的形式边界。由此会对教师惩戒行

为过度苛责，轻微惩戒行为可能被追究民事、行政责

任，严重者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例如，在“尤超寻衅

滋事罪案”[23]中，被告人尤超在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教

学、管理的过程中，对个别不遵守课堂纪律的学生实

施过羞辱、恐吓等行为，一审法院居然以寻衅滋事罪

认定并进行顶格处罚。实际上，对个别学生即使惩戒

过度抑或存有体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公共秩序，难

以使寻衅滋事罪成立。其二，在教育系统内过度关注

教师惩戒的矫正预防目的。由此诱使体罚成为惩戒

的常态，不考虑学生心理素质、承受能力的肆意惩戒

大行其道。以上系统封闭性的理念会造成教师惩戒

呈现“惧用”和“滥用”的两个极端：因对教师惩戒过度

苛责，导致惩戒权成为悬在教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

之剑”，教师干脆对学生放任自流；因过度注重教育目

的的惩戒会使学生遭受不必要的惩罚，侵犯学生合法

权益。教师惩戒权作为耦合结构，当对法律系统产生

错误影响时，应通过沟通来消解疑惑。因此，为解决

上述现实问题，需要借助社会系统论的沟通原理，让

教育理念和法治理念有效沟通、共振和互相约束。

一方面，当法律子系统无力妥当调适争议而有祸

及社会秩序时，教育系统通过理念运作生产“理性决

定”来解惑。换言之，用教育理念限制对教师惩戒行

为的过度苛责。首先，可以限制对教师惩戒行为法律

责任有无的判定。对于前文提及的“尤超寻衅滋事罪

案”，尤超的教育惩戒行为虽有不当，但其目的是教

育，即为了矫正学生的不良行为，且也未达到犯罪标

准，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再如前文提及的“程某诉周

晓君侵权案”，基于周晓君的教育目的，且惩戒行为并

未明显过当，也不应让其承担民事或行政责任。其

次，可以限制对教师惩戒行为追究更重的责任。例

如，在“蒙瑞端犯故意伤害罪案”[24]中，蒙瑞端上课时见

两名学生在说话便先训斥，后又拿墙角处的扫把分别

朝两人的背部和头部打去。经法医鉴定其中一人为

重伤。法院认为，被告人蒙瑞端作为教师，明知不能

体罚学生，仍用扫把打罚学生，致一人重伤，已构成故

意伤害罪。蒙瑞端完全基于教育目的，并无故意伤害

之目的，显然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即使有过错，至多构

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基于其教育目的可阻却犯罪故

意，不应以更重的罪名来认定。

另一方面，当教育子系统的内部危机在“封闭运

作”无效继而冲击社会系统时，法律强制力应适当干

预。教师惩戒虽属教育系统但必须接受法律调适，可

用法治理念来对其约束。然而，教师惩戒的法律边界

是传统难题，集中表现为惩戒与体罚的界分。广义的

教师惩戒包含体罚，而我国自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即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狭义

的教师惩戒是教师对违法违纪学生进行否定性评价

的辅助性教育措施，凡依法而行的教师惩戒均非体

罚。狭义上的教师惩戒与体罚赫然对立，诸如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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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背课文等皆为教师惩戒，属于合法行为。而殴

打、长期罚站等皆为体罚，凡属体罚皆为违法。并非

触及身体的惩戒皆为体罚，诸如短时间罚站等轻微行

为应允许教师实施。总之，狭义教师惩戒与体罚的界

限即为合法与非法的畛域。但是，合法边界往往难以

体认，可能因人因时因地不同而得出迥异的结论，易

将惩戒与体罚混淆。故要求教师树立法治思维，对惩

戒权既不能弃用也不能滥用。教师弃用惩戒权属于

教学失职，滥用惩戒权属于侵权行为，均应担责。

（三）多元方法协同共进

至于教师惩戒权治理的优化，单一系统内部的封

闭性方法论难以奏效，需要实现系统的“封闭与认知”

“开放与沟通”。

首先，立法论应接受教育理念的搅扰作用。通过

法教义学可解读出我国现有法律有教师惩戒权的规

范旨趣，诸多立法建议只为求得立法对“教师惩戒权”

标签的正名，在现有体系下规范重复确无必要。但

是，鉴于我国当前涉及教师惩戒权的法律规范较为分

散，对于教师惩戒权的合理适用确有障碍，这不仅限

于教师惩戒权，更是整个教育法系统的共性问题，因

此有学者提倡我国教育法应实现法典化[25-26]。本文也

赞成建构统一的教育法典，教师惩戒权在教育法典中

应有体系化定位，可对现有教师惩戒规范进行整合并

提炼至未来教育法典的“教师法编”之中。体系化规

制可解决当前教师惩戒权的模糊状况，不仅能为教师

惩戒权正名，也为教师惩戒行为提供直接依据，缓解

当前教师惩戒两极化的现状。

其次，司法论应运用解释方法接受教育系统的理

念变迁。我国之前的实践现状对教师惩戒过于苛刻。

虽法律规范隐含着教师惩戒的旨趣，但随着教师因行

使惩戒权而被追责的新闻常发多见后，教师畏惧惩

戒，大多教师以“事不关己”的心态对学生不良行为置

若罔闻，片面追求欧美的“赏识教育”，导致学生不良

品行难以纠正，各种青少年犯罪、校园霸凌和弑师现

象接连爆发。国家层面已注意到教师惩戒权阙如带

来的弊病，才有文首提及的各种顶层设计。因此，司

法实践中应充分发挥解释学方法论的作用，以教育理

念为指导，对现有教育法律进行目的解释，拓宽教师

惩戒权的生存空间。基于这一司法理念，对前文提及

的相关案例，应持宽容态度。

再次，行政论应以“系统/环境”分析路径明确教师

惩戒规章的地位。教师惩戒行政规章是贯彻教师惩

戒权的行政细则，是教育系统与法律系统藕断丝连的

反映，是二者再行分化的系统。教师惩戒行政规章作

为独立的子系统，国家的教育法律便充当系统外的环

境，二者的衔接问题需要妥当解决。教师惩戒行政规

章作为教育法的下位规范，应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只

能在上位法已有的教师惩戒范围内予以细化，不能另

设其他教育惩戒措施。例如，我国教育法律已明确禁

止体罚或者变相体罚，教育惩戒行政规章就不能创设

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的措施。同时，行政规章应吸纳国

家教育政策等系统外因素。既然国家顶层设计期待

贯彻教师惩戒权，行政规章应对教师惩戒行为持宽容

态度，应全面系统地设置教师惩戒的实施条件、情形、

措施、限度和责任，充分吸收教育理念，使教师惩戒能

够在教育目的和法律限度之间实现平衡。

最后，社会论应通过权利义务的法律系统功能来

实现目标。功能分化后的社会子系统有了本系统特

有的沟通媒介，权利、义务和强制力是法律系统的基

本沟通媒介。要实现高级别的复杂性成就，就应发挥

法律的基础性作用。既有研究中所提倡的优化教师

惩戒权实施的社会方法，如引导媒体正确宣传关于

“教师惩戒”的新闻，因无约束力而陷入虚妄的漫谈。

诸如此类措施不过是写在报告中的口号，并无任何实

际运用价值。但是，如果事先明确并且在事后追究媒

体错误宣传的法律责任，则效果势必不同。例如，对

媒体故意渲染教师惩戒负面效应的行为，严格追究报

道者的法律责任，并将此类虚假报道予以公开澄清，

长此以往必然能够清理虚假舆论，磨去教师惩戒的瑕

玷，扭转教师惩戒权的污名化。总之，教育学和社会

学的优化措施，一旦借助法律系统功能后，其贯彻成

效会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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